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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住房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关乎社会稳定大局的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如何

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是世界上众多政府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当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

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文引入保障性住房概念并围绕目前深圳市保障性住房供小于求、住房品质有待

提升等问题深入研究，为未来深圳市发展保障性住房提供可行性建议。研究内容具体如下：梳理目前深

圳市保障性住房现状和困境，随着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多角度突破住房难困境，深圳住房市场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形成了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安居型商品房以及货币补贴等多层次住

房体系。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保障性住房供给跟不上人们的住房需求、供给效率面临现实挑战和供给品

质不平衡问题。新加坡组屋制度作为国际公认的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成功实施的典范，从法律、土地、

财政等政策多渠道保障“居者有其屋”政策落地，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住房；同

时从以人为本角度出发，小区建设满足尽可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其成功经验为解决我国一线城

市住房困难问题提供一些有益借鉴。参考新加坡成功经验，结合本地情况，深圳作为改革先行者，政府

应化被动为主动，将住房政策作为民生政策解决；同时应全力而为，整合土地资源，保障对象重点以贡

献群体为主导，兼顾老弱病残幼；改善人居条件为目的，实现居民需求的统筹共享。然而，保障性住房

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基于供应视角来进行研究，对于其它因素考虑较少，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在未来研究中应更多考虑保障性住房建设局限因素和实际需求，以实现住房保障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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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ing is one of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human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enjoyment, and is 
a people’s livelihood issu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as well as a develop-
ment issue. How to solve the housing problem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is a challenge 
faced by many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from the central to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affordable 
housing and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undersupply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Shenzhen and the need to improve housing quality, so as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
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Shenzhen in the futur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is as follows: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lemma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Shenzhe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housing dilemma from multiple angles, the housing market in Shenzhen has achieved remarka-
ble results, forming a multi-level housing system such as low-cost housing, public rental housing, 
affordable housing, secure commercial housing and monetary subsid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that the supply of affordable housing cannot keep up with people’s housing de-
mand, the supply efficiency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the supply quality is unbalanced. A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model of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Singapore’s HDB system ensu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ome ownership” 
policy from legal, land, fiscal and other channels, and provides different housing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in an orderly and gradual manner.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 
orien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meets the basic living needs of people as much as 
possible.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provides some useful references for solving the housing diffi-
culties in China’s first-tier cities. Referring to Singapore’s successful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situation, Shenzhen, as a pioneer in reform, the government should turn passive into ac-
tive and solve the housing policy as a people’s livelihood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integrate land resources, focus on contributing groups,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elderly, weak, sick and disabled; The purpose is to improve living conditions and realize the over-
all planning and sharing of residents’ need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is a 
very complex issue, and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for other factors. In future research, more considera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limitations and actual needs of affordable housing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the reform goal of hous-
ing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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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以限定的标准和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住

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出租或者出售的住房，包括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等多种

形式[1]。住房保障体系和制度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

问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 40 余年，据政府公开数据显示，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 1.9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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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至 3.24 万亿元，猛增超万倍。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公布数据，2022 年深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7.27 万元[2]，居各经济特区之首。但深圳的保障性住房供给水平与“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标还有较大

差距，与深圳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不匹配。根据 2021 年 7 月深圳市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深圳共有各类

住房 1129 万套。其中，保障性住房约 55 万套，仅占全市住房总量的 5%，深圳常住人口的住房保障覆盖

率不足 10%，低于国家规定的 23%下限要求[3]。为了解决人民住房问题，2020 年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党

组书记、局长张学凡提出，深圳将向新加坡学习，通过大规模的建房行动，实现“将来深圳市 60%市民

住在政府提供的租赁或出售的住房中”的目标。新加坡将住房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为解决居民住房保障

享誉世界。本文通过分析目前深圳保障性住房现状和困境，归纳总结新加坡组屋政策成功之处，以期对

深圳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一些建议。 

2. 深圳保障性住房现状和困境 

1998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房地产

改革进入了新旧制度的转换时期，住房实物化、福利化分配让位于货币化、市场化分配，逐步完善的市场

机制在解决住房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深圳住房市场化也发展走上了“快车道”，深圳房价不

断攀升。市场供不应求，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支付更高的购房成本，使得住房成本占据家庭收入比例更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 2002 年至 2020 年间，深圳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涨近 11 倍(如图 1 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2002~2020 Shenzhen commercial housing sales price 
图 1. 2002~2020 年深圳市商品住房销售价格 
 

为了缓解商品住房价格畸形、住房供需矛盾突出、住房保障不充分等问题，自 2006 年起，深圳先后

推出公共租赁住房、安居型商品房来缓解市民住房压力。2010 年，深圳进一步将人才群体纳入保障范围，

推动住房保障由“解困型”向“解困与发展并重”[4]。 
然而保障性住房供应和发展未能赶上住房市场化和金融化的速度。高房价不仅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

冲击，对企业和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甚至已经威胁到城市形象和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2018 年 6
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其最大特点是保障性住房权重首次超过市场商品

房，呈现“4 + 2 + 2 + 2”住房保障结构体系[5] (如表 1 所示)，对各种住房政策设计和住房建设“多主体

供应”也作出了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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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types of physical supply of housing in Shenzhen housing system reform 
表 1. 深圳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实物供应类型统计表 

类型 供应占比 形式 面向人群 建筑面积 市场价格 

市场商品住房 40% 租售结合 符合条件的各类居民 / 宏观调控 

人才住房 20% 租售结合 

重点面向符合条件的企

事业经营管理、专业技

术、高技能、社会工作、

党政等方面人才供应 

小于 90 m2 
租金、售价分别为届时同地

段商品房租金、售价的 60%
左右。 

安居型商品房 20% 以售为主，

租赁为辅 
面向符合收入财产限额

标准等条件的户籍居民 小于 70 m2 
租金、售价分别为届时同地

段市场商品住房租金、售价

的 50%左右。 

公共租赁住房 20% 只租不售 

符合条件的户籍中低收

入居民、为社会提供基

本公共服务的相关行业

人员、先进制造业职工

等群体 

30~60 m2为

主 

租金为届时同地段市场商

品住房租金的 30%左右，

特困人员、低保及低保边缘

家庭租金为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的 10%。 

 
随着住房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多角度突破住房难困境，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当前深圳市形成了廉租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安居型商品房以及货币补贴等多层次住房体系。根据《深圳市人民

政府关于深圳公共住房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十三五”期间，全市建设筹集公共住房 44.2 万套，超

额完成原定 40 万套的目标，供应 26.1 万套，分别为“十二五”期间的 2.4 倍和 2.3 倍[6]，创历史新高，

政策效果显著，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有一定的提升。近期，按照“按需定建”的原则，深圳进一步提高

了“十四五”规划的任务目标，将建设和筹集保障性住房原目标 54 万套(间)调整为不少于 74 万套(间)，
增加的 20 万套(间)均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更好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调整后的任务目标，

包括公共租赁住房 6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60 万套(间)、共有产权住房 8 万套[7]。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深圳公共住房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短板。 

2.1. 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成城市难题 

公共住房不仅可以解决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问题，还可以有效吸引劳动力流入，拉动内需，

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深圳 GDP 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发展迅速，

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本流入，但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深圳的公共住房供给水平与“住

有所居”的民生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与深圳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不匹配。根据今年 7 月深圳市政府公布

的数据显示，深圳共有各类住房 1129 万套。其中，保障性住房约 55 万套，仅占全市住房总量的 5%，

常住人口覆盖率不足 10%。 

2.2. 保障性住房供给效率面临严峻挑战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现有常住人口 1756.01 万人，其中，15~59 岁人口为 1396.60
万人，占 79.53% [8]，到 2025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预计将增至 1860 万人[9]。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移民城

市，每年人口快速增长(如表 2 所示)，深圳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其适龄购房人口庞大，随着人口净流入，

深圳的住房需求始终处于旺盛状态。但商品房价格过高，而保障性住房供给效率缓慢导致合理的住房需

求难以得到满足，住房供需矛盾仍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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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Shenzhen from 2013 to 2021 
表 2. 2013~2021 年深圳市人口统计表 

深圳市 常住人口 
(万人) 

常住人口同

比增加人数

(万人) 

常住人口同

比增加率 
(累计) 

户籍人口 
(万人) 

户籍人口同

比增加人数

(万人) 

户籍人口同

比增加率 
(累计) 

2013 年 1267.17 8.15 0.77% 310.47 22.85 7.94% 

2014 年 1317.86 50.69 4.00% 332.21 21.74 7.00% 

2015 年 1408.05 90.19 6.84% 354.99 22.78 6.86% 

2016 年 1496.35 88.3 6.27% 384.52 29.53 8.32% 

2017 年 1587.31 90.96 6.08% 434.72 50.2 13.06% 

2018 年 1666.12 78.81 4.97% 454.7 19.98 4.60% 

2019 年 1710.4 44.28 2.66% 494.78 40.08 8.81% 

2020 年 1763.38 52.98 3.10% 514.1 19.32 3.90% 

2021 年 1768.16 4.78 0.27% 556.39 42.29 8.23% 

数据来源：深圳市统计年鉴。 
 

另外，土地资源紧缺，居住建设用地严重不足。目前，深圳土地总面积为 1997 平方公里，为北京

的 1/8，上海的 1/3，广州的 1/4，而且建设用地已经接近城市可利用土地的二分之一，已经达到城市土

地承载的极限，建设土地中的居住用地所占比例更是低于同等级城市，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

到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仅有 58 平方公里，这表明新供应土地资源将接近于饱和，再加上历史遗

留规划 4.93 平方公里的建设任务，更让深圳市在新供应土地上建设公共住房雪上加霜。土地供应瓶颈

的制约直接影响保障性住房供给效率，难以满足巨大的住房需求，筹集房源和供应任务仍有较大缺口，

形势十分严峻[10]。 

2.3. 保障性住房供给品质不平衡 

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保障性住房供给的品质与市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感紧密相关。目前深圳住房建筑面积约

6.21 亿平方米，基本满足居者居住需求，但功能较差、配套不足的城中村和各类宿舍等住房占比较高等

问题，对现代城市生活多样化的居住需求缺乏适应性。深圳在 2020 年对土地供应进行“强区放权”，由

各区结合实际规划建设公共住房。但由于各区土地资源贫富不均又导致保障性住房资源供求不平衡。福

田、罗湖、南山三个区集中了深圳超过 60%的轮候家庭，但这些中心城区土地资源开发接近极限，保障

性住房建设筹集面临瓶颈[11]。新建的公共住房绝大多数位于坪山、龙岗、大鹏等相对偏远的区域，交通、

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配套不完善，市民选房意愿不高，造成部分房源空置。 

3. 新加坡公共住房模式的优势 

新加坡住房政策目标是“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成功在于新加坡政府将其定义为基本国策，是政府

社会性投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为之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专门机构和配足了人力物力。从 1960 年

起，经过 60 余年的努力，组屋覆盖人群由 1959 年的 8.8%提高至 2020 年的 78.7% [12] (详见图 2)。目前

新加坡构建的住房体系是以由组屋主导的住房供应体系[13]，所谓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局建设的高层套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3.134312


张韵珊 
 

 

DOI: 10.12677/orf.2023.134312 3113 运筹与模糊学 
 

房式住宅，它包括 1~5 房式套房和公寓式套房，由政府委托建屋局统一投资开发、统一规划、设计兴建

并出售给新加坡公民居住，居民拥有 99 年的使用权，所有权归政府(详见表 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housing types for residents in Singapore 
图 2. 新加坡居民家庭住房类型分布 
 

Table 3. Singapore’s housing supply system 
表 3. 新加坡住房供应体系 

类型 组屋 私人住房及其它 

供应数量 109.2 万套(占比 81.4%) 24.9 万套(占比 18.6%) 

房屋类型 一房和两房式 三房式 四房式 五房式和公管公寓 私人住宅 

出售或出租 租赁 出售 出售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政府通过住房政策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国策，

让绝大多数国民拥有住房，让人民团结起来，热爱新加坡，共同努力发展经济。既增强国民对国家的归

属感，又能使国民能够更有效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赢得国民对国家发展的支持，促进社会稳定。 

3.1. 多项措施并举，推进公共住房建设 

1960 年新加坡发生住房危机，许多人生活在不卫生的贫民窟和拥挤的棚户区，只有 9%的新加坡人

住在政府公寓里。另外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国土面积 712.4 平方公里，但却容纳 507.67 万人，人口密

度高达 7126 人/km²。当时的政府不仅要满足城市层面的住宅、商业、工业等用地需求，同时需满足国家

层面的军事、蓄水、港口等用地需求。因此，新加坡政府决心开展公共建屋计划，由政府来承建住房，

然后以低廉的价格授予新加坡公民。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成立一个全权负责公共建屋计划的政府机构——建屋发展局。职责覆盖了组屋的设计、开发、

建设、销售、维护、翻新、社区管理和组屋社区配套开发，以及购房资质审查、购房贷款和津贴发放的

全部。该部门是新加坡负责公共住房唯一的、通过法律设立的法定负责机构，法律要求建屋局确保组屋

开发、建设、出售全过程不盈利，确保国家公共住房政策目标的实现。其二，新加坡政府通过国有化土

地和填海来兴建大型组屋住宅区。第三，政府还制定了财政支持政策，通过提供贷款和补贴等方式来帮

助居民购买组屋。政府向建屋局提供的开发贷款以及建屋局向购房家庭提供低息购房贷款。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调整了组屋建设计划，以适应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的不断变化。例如，政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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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开发更多的混合用途的建筑物，将商业、办公和住宅区组合在一起，以便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政府还

逐渐增加了公寓的设施和服务，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些组屋公寓都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例如学校、商店、医院和娱乐设施等。新加坡通过长期规划和政策来解决住房问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4]。 

3.2.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地为不同人群提供不同住房 

组屋建设本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分层次为公民提供不同类别的组屋，为了保证大多数公民买得

起组屋，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三项有力的措施：一是规定组屋售价不以建设成本设定售价，而是将购房者

分为不同收入档次，以购房者 4~6 年家庭收入来确定，亏损部分由政府财政补贴。二是购房者的家庭收

入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能购买对应的组屋，迫使购买者量力而买，不至于成为“房奴”。三是给少数低

收入购房者提供额外或特别中央公积金购房津贴。 
早期组屋以中小户型为主、廉租为主，旨在解决“房荒”问题。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力和公民购

买力不断增强，组屋由廉租为主转变为购买为主，由中小户型为主转变为大中户型为主，旨在提高居住

品质。 

3.3. 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构建和谐人居环境 

新加坡住房保障的成功，不仅依靠大规模的廉价组屋，同时还包括组屋功能上多样性以及入住后的

人性化管理。新加坡组屋有 2 房、3 房、4 房甚至 5 房等多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家庭人口的住房需求。

公民在入住组屋社区后，建屋局对组屋社区的人居环境建设，即为组屋社区居民提供好的生活环境和安

定团结的居住环境，对组屋社区进行人性化管理。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1989 年新加坡通

过立法规定一个组屋和组屋区内的人口比例来促进各民族和谐，对组屋内住户种族比例作出一定的限制。 
另外，新加坡政府特别重视城市和组屋建设的科学合理规划，将全国土地进行功能分区，对居住、

绿地、工业、商业、娱乐等进行合理分配。组屋区选址与总体规划相配合，大多建在各区中心地铁站周

围，充分利用所在区域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组屋又分为新镇、邻里和邻里中心三级：新镇一般由

25,000~50,000 户组成，包括 5~8 个邻里；邻里可容纳 3000~9000 户，包括 6~7 个邻里中心；邻里中心大

致有 500~1000 户，由 4~8 幢围合而成，内设基本的服务设施和庭院[15]。新镇、邻里和邻里中心呈现不

同的发展特点：新镇中心不仅是教育、饮食、医院、宗教和运动娱乐场所集中地，也是民众联络所的所

在地；邻里配套商店、游泳池和诊所等便民设施；邻里中心主要是快餐店、小市场和健身设施等。教育、

医疗、娱乐、购物等综合配套齐全，交通便捷，生活方便。 
最后，新加坡政府始终将城市绿化纳入发展的整体蓝图，提出绿化不能单纯地追求绿地覆盖率，而

是通过规划追求高品质的绿地覆盖率。比如规定住宅区首层建筑物只能占地 35%，剩余 65%必须用于绿

化；建筑物和马路之间留下 15 m 宽空地用来种植花草树木等[16]。经过 40 多年发展，新加坡不仅获得“花

园城市”称号，组屋区域的绿化建设也发生巨变。 

4. 启示 

在新加坡，组屋是为了全体社会成员，把公民居住权益放在首位，保障真正有需要的人有房住。反

观国内，房子从一开始是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来源，房子的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

员的需要，房子作为一种生产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子的公共属性，忽略了社会成员的

空间居住权。深圳作为改革的先行区，必须始终把民生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关系国家生存与长治久安的战

略高度，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经济政策回归到社会政策去解决。参照新加

坡的住房政策，结合深圳本地情况，可以为我们保障性住房建设带来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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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将住房政策作为民生政策去解决，政府成为主导力量 

目前深圳提高了“十四五”规划的任务目标，通过增加了保障性住房建设数量以更好解决新市民、

青年人的住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中提到要努力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要求从城镇居民住房基

本需求出发，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考虑到我国的社会制度、地理环境、人均收入、政府拥有的

资源、人们的住房观念等与新加坡有很大的不同，在借鉴新加坡经验时，采取类似的主导作用，将住房

政策作为民生政策去解决，而非经济政策；应强调政府旨在解决安居房建设用地、融通建房资金、保障

安居房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方面的作用，选择“租者有其屋”向“居者有其居”逐渐过渡，最终实

现“居者有其屋”这一住房保障模式。 

4.2. 整合土地资源，试点处理，逐步解决 

1966 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第 1966 号法案——《1966 年土地征用法》[17]，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

土地用于国家建设，可在任何地方征用土地建造公共组屋，保证了大规模建设组屋所需的土地。深圳的土

地供应已渐渐由增量用地开发转为存量用地开发，绝大多数的中心城区土地早已被占据，可用的土地资源

诸多限制，破解因土地历史遗留问题限制土地二次开发的难题，是未来深圳高质量发展政策性住房的用地

保障。未来需要加快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出台，整合问题土地难题，提出解决方案，

并针对迫切需要存量土地更新改造的区域，通过试点处理，形成开发先例，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 

4.3. 全力而为，多元贡献群体为主导，兼顾老弱病残幼 

新加坡组屋实施是奉行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模式。先解决房荒问题，后解决舒适问题；先提供中小

户型，后提供大中户型；先以廉租为主，后以购买为主；以廉租为主时注意向有能力购买者开放购买，

以购买为主时不忘向无力购买者提供廉租。深圳作为改革的先行者，年轻群体占比大，是社会中坚力量，

在保障范围方面也应该如此，深圳应集中力量解决占比最大、中低收入人口住房问题，既要为无力购房

的弱势群体广泛提供小微型廉租房，也不忘向有购买力者提供中小型经济适用房，以便让飘在城里的“他

们”落地生根。中低收入者住房保障到位了，政府楼市调控压力就会变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会凸显。 

4.4. 以改善人居条件为目的，实现居民需求的统筹共享 

新加坡组屋有 2 房、3 房、4 房甚至 5 房等多种户型，能够满足不同家庭人口的住房需求，教育、医

疗、娱乐、购物等综合配套齐全，交通便捷，生活方便。目前深圳部分公共住房选址偏僻和布局不均衡，

公共服务设施往往配置不足，无法为居民提供便捷的服务，导致市民选房意愿不高，住房保障实施效果

不如人意。建议深入研究居民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特征，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层次分级和规划布局方面

呼应居民需求，形成相对统筹共享、自给自足的居住区。在布局上，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应尽量设置在居

住区 5~10 分钟步行可达区域内，实现衔接紧密，方便使用。在管理上，应建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机

制，配合城市更新进程不断完善、优化设施。 

5. 结语 

新加坡组屋历经 60 多年的演变和发展，为中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既可减少社会底层的怨气戾气，

增强其主人意识，有利社会稳定。深圳作为中国唯一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关注其在住房制度改

革领域的政策创新不失为对中国整体住房状况进行观察的手段。借鉴新加坡经验，选择“租者有其屋”

向“居者有其居”逐步过渡，最终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一住房保障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所带来的

社会经济效益是明显的，不仅有助于稳定房价，降低盲从效应，实现房屋供需大致平衡，而且可以拉动

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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